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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法律适用的规范研究

——基于新近案例的实证分析

The Normalizing Research of Legal Application
on the Infringement Cases of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cen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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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近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表明，司法实践中对具有相同案件事实的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导致保护与否以及保护适用不同法律规则的不
规范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应该归属于何种权
益的客体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的规范解释可以发现，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本身
并不符合现行立法中相关绝对权客体的前提条件，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及其制作者分别属于反不
正当竞争法应该保护的法益与主体，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予
以保护，以规范涉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实现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
关键词：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法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Abstract: The legal application in the recent cases of the infringement about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shows that, the legal application is a unnormalized state in which
protected or not, protected in applying different rules of different legislations exist in the same facts of
recent cases. The root cause of the unnormalized state lies in that, different viewpoints that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objects of the right and
interests in the present laws have been made in judicial practice. Through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rrent relevant laws, we can find that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does not meet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right objects in the present laws, however,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and its producer respectively satisfy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legal
interests and parties in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qual principle of legal
application by unifying the legal application in the same facts of cases involved on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applying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of China.
Key words: sports events;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legal application;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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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直播是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随着

体育赛事传播技术的发展，体育赛事的直播得以通过互联

网等新的方式向公众传播。而体育赛事直播广告所产生的

巨大利益，导致近年来基于体育赛事直播所产生的侵权纠

纷愈来愈多。新近几年，各地法院相继审理了一批涉体育

赛事直播画面侵权纠纷的案件。通过研读我国各地法院对

该类案件的判决，不难发现，司法实践对事实相同案件适

用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则，而致法律适用的不规范现状，严

重背离实现法律平等原则之同案同判的路径①，引发了学

界的热切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

①学者研究认为，法律的平等价值无疑是“同案同判”这一

要求的首要根据。“同案同判”的另一表达形式是“同等情况同

等对待”，清楚地彰显了“法律平等对待”这一众所皆知的法律

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意思在于对任何人，不论其地位、身份、

贫富、贵贱，在适用法律上都应该平等。据此，“同案同判”被

认为保障了公民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参见张超.论“同案同判”

的证立及其限度[J]. 法律科学,2015,(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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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法律适用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标准。有学者认为，

应该从立法上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

《著作权法》）中的著作邻接权制度以保护体育赛事直播画

面[8]。也有学者认为，“从著作权和广播组织者权的保护两

个方面的视角，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的方式，确立涉

体育赛事节目案件的裁判规则”[11]。而导致涉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侵权案件法律适用的不规范与理论争议的根本原

因，在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归属于

现行法律体系中何种权益的客体，存在不同的观点。为

此，本文试图从解释论的视角，分析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

否符合现行法律体系中各种权益的客体要件，以使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侵权纠纷的案件在现行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能够

获得规范的法律适用，保障通过同案同判路径实现法律适

用的平等。

1 法律适用不规范之表现：保护与否及保护适用不同的法

律规则

在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裁判文

书数据服务平台，限定关键词为“体育比赛体育赛事赛事

节目 体育赛事直播”，并限定其“在检索结果中择一出

现”，将案件性质限定为“民事”，文书类型限定为“判决

书”，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7年7月28日），可以检索到

的案例共232个，通过逐一查阅检索到的案例判决书，剔除

体育赛事开幕式、闭幕式等与体育赛事直播不直接相关的

案例判决书后，共10个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的案例，这

10个案例的案号年份跨越6个年度（2010—2015），其中

2015年有5个，占总数的50%。本文以该10个案例为样本，

通过研读这10个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案例所基于的事实

大体一致：原告均是基于其被许可的对体育赛事转播或网

络直播的权利，主张被告通过网络对体育赛事进行实时传

播的行为构成侵权。例如，在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奥动力公司”）诉上海全土豆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豆网”）一案中，原告体奥动

力公司依据其从World Sport Group Pte Ltd获得中国地区独家

专有的、2010—2012年亚足联赛事在中国境内（“特许节

目”）实况播放权及后续播放权（免费收看的空中、地面、

卫星或者有线传播的节目）、IPTV、因特网和手机传播

权，主张被告土豆网未经原告授权或许可，擅自转播涉案

赛事的行为构成侵权①；而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城视公司”）一案中，原告央视国际公司

依据从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对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或广播

的全部电视节目（包括体育赛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广播（包括但不限于实时转播或延时转播）的权利，

主张被告通过网络传播涉案赛事节目的行为构成侵权②；而

在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互联

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盈九州公司”）一案中，原告新浪互联公司依据从中超公司

获得的在门户网站领域独占转播、传播、播放中超联赛及

其所有视频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比赛直播、录播、点

播、延播，主张被告天盈九州公司非法转播中超联赛直播

视频的行为构成侵权③。本文所研究判例的案件事实，都是

原告基于体育赛事组织方或其授权方获许的体育赛事直播

的权利，主张第三方通过互联网实时传播的行为构成侵

权。然而，无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依据还是法院判决所适

用的法律规则，却完全不同，导致同案异判，在法律适用

上呈现不规范状态。

1.1 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所致的保护与否

如表1所示，10个样本案例中，法院在2个案例中对涉

案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予保护，而在其他8个案例中则予

以保护。不予保护的2个判例中，第一个为体奥动力公司诉

土豆网侵权纠纷案，体奥动力公司基于其被授予的亚洲杯

足球赛事的独家网络传播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主张土豆网侵权。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认为

体奥动力公司主张的独家播放权，因我国目前并无相关法

律规定此项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而不能获得《物权

法》的保护；体奥动力公司提出涉案视频为动产的主张，

法院认为，因动产为有体物，其具有一定的有形载体，而

土豆网上的涉案视频应属于电子文件而非有体物，故体奥

动力公司主张涉案视频为动产缺乏法律依据④。不予保护的

第2个案件原告依然是体奥动力公司，基于其被授予的亚洲

杯足球赛事的独家播放权，主张新赛季公司侵害了其民事

权益。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

决，认为依现有证据尚不能明确体奥动力公司获得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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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案例中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与否情况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Protected or Not on the Moving Images of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保护与否 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所适用的法律规则

央视国际公司诉世纪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

龙公司”）

是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

专用权

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体奥动力公司诉土豆网 否 物权 原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体奥动力公司诉上海新赛季足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

季公司”）

否 具有财产属性的民事权益 原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央视国际公司诉北京我爱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

聊公司”）

是 基于作品的广播权、广播组织

权+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侵权

新浪互联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 是 基于作品的著作权+不正当竞

争侵权

基于作品依据《著作权法》

第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

利予以保护

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公司 是 基于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

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

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侵权

央视国际公司诉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市动景公司”）

是 基于作品的广播权、其他著作

权+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侵权

央视国际公司诉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暴

风公司”）

是 基于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基于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

央视国际公司诉上海悦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悦

体公司”）

是 基于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侵权

央视国际公司诉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公

司”）

是 基于作品的著作权+不正当竞

争侵权

基于作品的著作权予以保护

播放权、因特网传播权等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体奥动力

公司以此权利系“具有财产属性的民事权益”为由主张被

控侵权网站侵权，缺乏法律依据①。在8个对原告基于体育

赛事直播画面所主张的权利给予保护的判例中，司法部门

依据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则予以保护。

司法实践中的判例表明，对于相同案件事实的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尽管在绝大部分的案例中，司法部

门选择予以保护，但依然还是有部分案例选择不予保护。

也就是说，对有关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相同事实的侵权案

件，司法部门存在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而致出现保护与否

的判决。

1.2 保护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

在司法部门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予以保护的8个案例

中，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各不相同，法院判决所适用的法

律规则亦各不相同（表1）。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公

司、央视国际公司诉广州市动景公司、央视国际公司诉上

海悦体公司、新浪互联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和央视国际公

司诉风行公司这5个案例中，原告均以涉案体育赛事直播画

面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由此分别基于

该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

广播权和其他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品的著作权，

并同时依据不正当竞争侵权主张保护。在央视国际公司诉

华夏城视公司一案中，法院驳回了原告基于作品依据《著

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请

求，支持其以不正当竞争侵权予以保护的主张；在央视国

际公司诉广州市动景公司一案中，法院驳回了原告基于作

品的广播权、其他著作权予以保护的诉讼请求，支持其以

不正当竞争侵权予以保护的主张；在央视国际公司诉上海

悦体公司一案中，法院驳回了原告基于作品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予以保护的诉讼请求，支持其以不正当竞争侵权予以

保护的主张；在新浪互联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一案中，法

院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对其予

以保护，驳回了原告不正当竞争侵权的诉讼请求；而在央

视国际公司诉风行公司一案中，法院认定被告的直播行为

构成著作权侵权，但驳回了原告不正当竞争侵权的诉讼请

求。

即使法院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公司、央视国际

公司诉广州市动景公司、央视国际公司诉上海悦体公司4个

案例中均以不正当竞争侵权对涉案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予以

保护，但法院对涉案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认定却完全不

同：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公司一案和央视国际公司

诉我爱聊公司一案中，法院均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成

录像制品；而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广州市动景公司一案中，

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

品；在央视国际公司诉上海悦体公司一案中，法院却认定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既不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也不构成录像制品。

在体奥动力公司诉新赛季公司一案中，原告主张其获

得的实况播放权、因特网传播权系具有财产属性的民事权

益，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据予以驳回。而在央视国际公司诉

上海悦体公司一案中，法院却认定原告经授权获得的对涉

案赛事节目享有的网络转播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①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杨民三

（知）初字第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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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一种财产性的

民事利益。

在8个予以保护的样本判例中，4个判例是基于不正当

竞争侵权予以保护；2个判例是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

录制品，基于其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保护；1个判

例是基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予以

保护；还有1个判例是依据《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规定的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予以保护。

加之前述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予保护的2个判例，司法部

门所基于的法律依据亦完全不同。因此，对相同案件事实

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侵权案件，司法实践中在法律适用

方面存在不一致、不规范状态。

2 法律适用不规范之因：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归属权益客体

之本质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

用存在保护与否以及保护适用不同法律规则的不规范状

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性质认定不

一，对其应该归属于现行立法中哪一种权益的客体，并未

形成一致的认识。为此，有必要从解释论的视角，对其在

现行立法中权益客体之归属予以讨论。

2.1“场所权”的客体不能延伸到体育赛事的直播画面

无可否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权利来源于赛事组织

者授权从而获得了直播赛事实况的权利，本文所研究的10

个判例的判决书基本上记载了这一权利来源的事实，如在

体奥动力公司诉新赛季公司一案中，原告对直播画面的权

利来源于从World Sport Group Pte Ltd处获得的实况播放权、

因特网传播权。对赛事实况直播的权利，是指赛事组织者

通过控制体育赛事举办场所的权利，以准入的方式获取其

利益。这种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因为其通过对场所的占有

权能实现其权利，西方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场所权（house

right）”[13]。然而，“场所权”只能通过物权的占有权能实现

其权利，这种物权性质的“场所权”之客体，并不能延伸

到基于“场所权”的授权而产生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因

为这种具有无体性特征的直播画面显然不能满足物权客体

之有体物的法定条件。虽然，体育赛事组织者试图基于其

所拥有的“场所权”并通过其章程创设权利，如《国际足

联章程》第67条之一规定，国际足联，其成员协会以及各

洲际足联，为其管辖范围内各项赛事权利的原始所有者，

且不受任何内容、时间、地点和法律的限制。这些权利包

括各种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视听录制权、复制与广播

权、多媒体权、市场化权利以及诸如徽章与基于版权法的

无形财产权。再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6条第1项规

定：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以下简称《体育法》）规定，本会作为中国足球运动的管

理机构，是本会管辖的各项赛事、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权利

的最初所有者。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赛事权利、知

识产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财务权利等。然而，这

种章程是协会成员共同约定的结果，具有契约的性质，不

能创设一种可以成为侵权行为对象的绝对权。通过法律创

设绝对的民事权利是基本法理，因为如果任由这种具有当

事人约定性质的章程创设绝对权利，公众显然无法知晓该

种章程所创设权利的边界，从而限制公众的行为自由。因

此，尽管在本文研究的判例中，原告有主张其从体育赛事

组织者基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制定的章程获得了体育赛事的

各种财产性权利，但正如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在体奥动

力公司诉新赛季公司一案中所认定的，这种主张缺乏法律

依据。

因此，体育赛事组织者所具有的类似物权性质的“场

所权”之客体并不能延伸到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其不符合

物权客体为有体物的基本前提。亦不能基于所享有的“场

所权”，根据具有契约性质的章程创设财产性权利，以其涵

盖包括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上的所有权益，这不符合绝对权

必须由法律创设的法理前提。

2.2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符合著作权保护之作品的要件

本文研究的判例中，有原告基于著作权主张被告侵

权，也有部分法院判决支持这种主张①。然而，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要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其必须符合受著作权保护

之作品要件。根据我国立法对作品的界定，其获得著作权

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独创性②。由于立法对独创性并

未进行界定，理论上对独创性的界定亦表述不一。有学者

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完成的，而不是对

其他任何作品的复制”[6]。也有学者认为，“作品应当具有

独创性，独创性标准首先要求作品系作者独立完成，不是

抄袭而来⋯⋯其次，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这里的

创造性是指形式上的独创，不是指思想或理论观点上的创

新”[5]。不过，无论对独创性在界定上如何表达，其核心思

想都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产物，非已有作品的复制。既然是

独立创作的产物，必然要求作品的独创性并不是依据既定

的程序与规则完成，如果按照既定程序与规则进行制作而

成的结果，其本质上是规模化生产的结果，必然不符合著

作权对作品独创性之要求——独立创作。正如学者李琛在

论证计算机字库中单字不具有独创性时所言，“工序”“工

①本文研究的10个样本判例中，有6个判例，原告基于著作权

主张侵权，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视公司、央视国际公司诉广

州市动景公司、央视国际公司诉北京暴风公司和央视国际公司诉

上海悦体公司这4个判例中，法院拒绝支持，而在新浪互联公司诉

天盈九州公司和央视国际公司诉风行公司这2个判例中，法院支持

这一主张。

②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并未界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

确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独创性是作

品受保护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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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概念把印刷字体设计的生产本质描述得非常清楚，

而不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3]。尤其是在邻接权与著作权二

分的我国《著作权法》，除非废除邻接权与著作权二分的模

式而改采版权法体系统一版权的模式，否则，按照既定程

序与规则制作的成果便不具有著作权保护作品所要求的独

创性，其充其量是邻接权所保护的制品。无可否认，体育

赛事直播画面的制作者在赛事直播过程中，需要通过多镜

头切换、不同位置的摄像并辅以回放等工作，但是所有这

些工作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规则，以适合观众观看为基本

目标，镜头的切换、不同位置摄像以及回放必须遵守该行

业的基本规则与原理，制作人如果天马行空地任意摄制，

将导致观众无法观看。因此，制作者在直播体育赛事时并

不存在可以创作的空间。尽管不同的制作者直播的体育赛

事向公众所呈现的画面会有所不同，正如不同的表演者演

唱的同一歌曲向公众呈现不用的演绎风格，由于其必须遵

守基本的旋律与节奏，从而不同的表演本身并不能成为著

作权所保护的作品一样，制作者所制作的体育赛事直播画

面，因为其固定体育赛事实况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与规

则，从而不能构成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此外，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还有一个本质特性，便是忠实地记录体育赛事的

客观进程，忠实反映体育赛事客观进程的画面必然要求制

作者不能天马行空般地创造，正如我国《著作权法》权威

解释在评价对古籍进行断句时认为，不同的古籍学者对古

籍进行断句的结果也可能有所差异，但因断句的目的是为

了还原客观事实，断句结果并不构成作品[1]。因此，无论是

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制作必须依据规定的程序与规则，遵

循适合观众观看的既定目标，还是其必须忠实客观记录体

育赛事进程的本质，其必然不具备著作权所保护作品必需

的独创性，充其量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结果的制品。

2.3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符合邻接权保护的条件

我国《著作权法》是作者权体系国家著作权的立法模

式，采用著作权与邻接权二分的体系结构，将不具有独创

性的表演、录制品以及广播归入邻接权保护。按照我国立

法对录像制品的界定①，立法对录像制品并无独创性要求，

学界一般认为，录像制品包括对作品与非作品的录制。有

学者认为，“录像制品制作者可以录制自然景观、正在发生

的新闻事件、体育比赛，以及日常的对于聚会、家庭生活

的录制等等。由于这类录音录像是忠实地记录有关的声音

或画面，不具有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所以录制者不能享

有著作权，只能享有邻接权”[4]。还有学者认为，“录像制

品不限于对表演的录制，也包括了自然景观、体育赛事、

新闻事件的图像”[9]。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所形成的成果自然

应该是录像制品，应该获得《著作权法》所赋予录像制品

制作者权利的保护。然而，录像制品所获得保护的前提，

是其已经形成制品。体育赛事在直播过程中，是直播者对

体育赛事的客观进程向公众实时呈现，而本文所研究的判

例中，被告是采取截取信号的方式直接将该体育赛事的直

播通过其所设立的网络平台向公众同时呈现，在侵权行为

发生时，原告实际并未形成最终的录制品。在尚未形成录

制品的前提下，其是否可以依据录像制品享有权利，仍有

待商榷。即便是对录像制品的概念作扩大解释，将未形成

制品的直播画面本身亦认定为录像制品，但其获得录像制

作者权的保护仍存在障碍。本文所研究的判例中，被告都

是通过截取信号的方式在互联网实时传播，这种实时而非

交互式的传播，并未落入录像制作者所享有的具有交互性

质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②。因此，即便是将未形成

制品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录像制品，我国《著作权

法》第42条所赋予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能控

制本文所研究判例中被告通过互联网以截取信号的方式实

时传播他人直播的体育赛事画面。当然，也许有学者认为

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所规定的“应当由著

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不过，该项所规定的

权利是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邻接权人的录像

制作者的权利。

从本文所分析的判例的案件事实来看，被告的侵权行

为主要以截取直播信号的方式，将他人直播的体育赛事通

过其所控制的网络平台向公众传播，非常类似于我国《著

作权法》第45条所赋予广播组织的转播权③。但广播组织转

播权的主体必须是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本文所分析判例中

的全部原告，都不具有这一权利主体必须具备的身份条

件。因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无法纳入邻接权中录像制作

者权与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而体育赛事本身不属于对

作品的表演④，其更不可被纳入表演者权的保护范围。

由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在表面上与具有物权性质的

“场所权”之客体、著作权所保护之作品、邻接权中录像

制作者权以及广播组织权所保护的客体，具有似是而非的

共性，导致我国司法部门在处理涉及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并

具有相同案件事实的案件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得到完

全不同的判决。前述当下立法规定的解释表明，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并不符合前述绝对权的客体条件，其原本就不应

①我国《著作权法》对录像制品并未界定，不过，《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对录像制品有明确界定，该条例第5条第3项规定，

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

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

②尽管《著作权法》规定录像制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第42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并未做解释，但该法第10条

第12项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

利，这表明，信息网络传播权必须是交互式传播。基于同一概念

在同一部立法中必须作相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录像制作者基于第

42条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应该被解释只控制交互式传

播。

③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1项的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

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④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6项的规定，表演者必

须是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表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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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适用前述绝对权的立法规定处理这些案件。

3 法律适用的规范之道：统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

前已叙及，具有物权性质的“场所权”之客体不能延

伸到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具有著作权

保护之作品的独创性，也不符合邻接权中录像制品的条件

以及广播组织权的身份条件。因此，其不归属于现行法律

体系中绝对权的客体范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案件法律适用出现的不规范状态，就是因为原告或

司法部门将其归属于其本不应归属的权利之客体。尽管如

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对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予以保护，但必须为其

寻求准确权益客体之归位，适用准确的法律规则予以保

护，以规范涉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以

实现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

3.1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及其制作者契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所

保护的对象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主体具

有多元性，即经营者、消费者与一般公众的多元保护目

标。如有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目标经历了由

单一到多元的过程”[2]。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直接保护的是竞争者利益，间接或反射保护消费者

和公众的利益。竞争行为日益显著的外部性使得消费者、

公众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予以考量的保护主体”[10]。

正 如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国际局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反不正

当竞争法最初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诚实商人，当今时代消费

者已经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保护目标。有些国家开始特别

强调一般公众的保护，尤其是其竞争自由的利益。从而，

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三元叠加的保护目标，即保护竞

争者、保护消费者和为一般公众利益”[12]。但无论如何，

保护诚实商人依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逻辑起点，而从体

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场所权”所获许对体育赛事现场直播

而作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制作者，显然满足诚实商人的

标准。因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制作者符合反不正当竞

争法所保护主体对象的条件。

有学者认为，“法益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客体”[10]。

而体育赛事直播者对其支付受让体育赛事直播许可费用并

通过付出直播成本而形成的赛事直播画面，是体育赛事组

织者赖以利用并回收许可成本和制作成本的基础，其收回

成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赛事直播画面播出时的广告收入。

因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无法纳入当前法律体系中具体绝

对权利对象的前提下，其显然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

的客体对象，即法益。

3.2 统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保护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及其制作者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

保护的客体与主体对象，但本文研究判例所认定的侵权行

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

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

为，从而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即该法

的第2条①。而且本文所研究判例的案件事实，亦符合《反

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

在“海带配额案”中所确立的一般条款适用的3个前提条件

应该成为该条款适用的一般标准，即“一是法律对该种竞

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二是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

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三是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

说可责性”②。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所确立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3个条件，应该成为其适用的一般性

规则。正如学者所言，“以权益保护为核心，确立一般条款

三步走司法适用模式，不但可以进一步推进我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司法实践的体系化发展，也将为一般条款具体化提

供可行的立法路径”[7]。首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章所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并未对本文所研究

判例的侵权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其次，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的制作者基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确实

遭受本文所研究判例的被告截播行为的损害。体育赛事直

播的制作者回收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成本与盈利的主要方式

为直播时所附载的广告，判例中被告截播的侵权行为必然

分流原告直播附载广告的观众，损害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制

作者所附载直播画面上的广告价值进而损害其利益。最

后，本文所研究判例中所列被告通过截播的方式，将自己

的广告附载在其未付出任何成本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上，

获取不正当的竞争利益，显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

商业道德，从而具有可归责性。因此，本文所研究判例

中，被告截播的侵权行为，符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予以保护的全部条件，类似案例都应统一适用一

般条款予以保护，以消除涉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法

律适用的不规范状态。

4 结语：当下与未来的选择

随着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纠

（下转封三）

①2017年11月4日，我国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修订，对

该法作为一般条款的第2条在表述方面进行了调整，表述更为精

确，也更契合当今的市场环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当代的使

命。比如将第2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将“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的前提，使不正当竞争行为回归市

场竞争领域，并增加“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这一要素，使《反

不正当竞争法》更契合其当代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但是，对

于一般条款在适用的条件或者说适用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根本性

的改变。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 民申字第1065号。



极效果最大化，同时将潜在的副作用降到最低，可能是接下去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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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问题日益凸显，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进行妥善保护是一

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制作者的

合法利益必须获得保护，方可促进和保障体育赛事产业的

发展。在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无法归属于当下法律体系中具

体绝对权客体，并在其符合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

款予以保护的前提下，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

予以保护是在当下法律体系中的有益选择，既可充分保障

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亦可规范涉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

案件的法律适用，以使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涉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侵权案件得到平等的法律适用。

然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

护只是权宜之计，由于现行立法对体育赛事权利配置缺失

或存在空白地带，才不得已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

般条款予以保护。为充分保障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应该

对体育赛事组织者与体育赛事传播者，配置相应的绝对权

利。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的充分保障，应该在以保障体育赛

事产业发展为目的的专门立法中予以规定，如考虑在《体

育法》中为体育赛事组织者与体育赛事传播者配置相应的

权利，通过立法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明确保护以保障体

育赛事产业的发展，而具体的权利配置方案与规则，应该

在《体育法》修改的进程中予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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